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勵與管教懲辦法 

103 年 09 月 02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9 月 0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9 月 4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 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二、103年 3月 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17015號函訂定。 
    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市教小字第 1000008590號函訂定。 

    四、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市教小字第 1030042752號函訂定。 

    (一)教育部 113年 2月 5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A號函。(二)教育部「學校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三)教育局 113年 2月 7日中市教學字第

1130011554號函。(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五)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規定訂定之。 

 

貳、實施目的： 

一、培養兒童正確的行為品德，導正偏差行為使之改過遷善。 

二、激發兒童榮譽心，建立樂觀進取，樂於助人的人生觀。 

三、鼓勵兒童優良表現應保持下去並發揚光大，更上一層樓。 

四、養成兒童良好生活習慣，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五、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参、實施原則： 

   一、尊重兒童人格尊嚴。 

   二、重視兒童個別差異。 

   三、配合兒童心智發展需求。 

   四、維護學童受教權益。 

   五、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 

   六、啟發兒童反省與自治能力。 

   七、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兒童。 

   八、獎懲兒童應以導引其身心健全發展為目的。 

   九、應先瞭解兒童行為動機，並明示獎懲理由。 

   十、應秉客觀、公平、平和及懇切之態度，為合理之獎懲。 

 

肆、獎懲標準： 

    應考慮年齡、年級、身心狀況、智商、動機與目的、態度與手段、行為之影響、家庭

因素、平日表現、初犯或累犯、行為後之表現、其他因素等。 

 
伍、獎懲方式： 

    一、獎勵：以口頭嘉勉、優點卡、獎狀、獎品、或兒童期待之事物予以獎勵。 

    二、懲罰：施以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附表），教師視情

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 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狀，並適當

說明所針對之須導正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措施。口頭規勸與糾正、調整座位、

視兒童個別差異增加額外作業或愛校服務、責令道歉或寫反省紀錄單（如附件二）



等。 

    三、級任老師或任課老師處理無效，或遇兒童重大違規事件時，提交獎懲委員會處理

(如附件一)。 
陸、行為表現良好，不合於發優點卡以上獎勵之兒童，應與當面口頭嘉勉。 

柒、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給予優點卡之獎勵： 

    一、拾金(物)不昧者。 

    二、服裝儀容經常整節，合於規定，足為同學模範者。 

    三、對於自己分內的整潔工作及課業能確實做好。 

    四、尊敬師長，服從教師之教誨，完成應盡義務，由教師適時給予獎勵。 

    五、行為或學業表現有明顯進步，經師長確認。 

    六、參加學校團隊，積極認真，從不遲到早退。 

    七、檢舉他人危害校園整潔或公物之行為屬實者。 

    八、能主動幫助弱勢同學或他人，有具體事實者。 

    九、其他優良行為經導師或其他教師認為合於認證資格者。 

 

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給予獎狀或獎品： 

    一、擔任學校糾察隊或環保小志工等服務工作，盡職負責。 

    二、定期考查成績優良獲得前五名或進步前五名。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增進校譽者。 

四、參加校內各項比賽，成績優良者。 

五、其他優良行為核予頒發獎狀或獎品者。。 

六、長期表現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有愛兄弟姊妹及同學，有特殊事實者。 

七、經常幫助別人，為善不欲人知，經查明屬實，值得表揚者。 

 

玖、兒童生活行為偶犯錯誤，情節輕微者，得予以口頭規勸與糾正或調整座位。 

 

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一般管教措施(參照學校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3條)：應予以愛校服務或增加額外作業： 

一、有犯規之事實，經口頭勸誡無效者。 

二、不聽糾察隊或班級幹部善意勸告者。 

三、服裝儀容不整以致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權益者。 

四、升旗及各項集會時，吵鬧、不配合以致影響集會進行者。 

五、打掃、朝會及各項活動時，無故晚到、無故缺席或無故提早離席以致影響活動進行

者。 

六、在走廊奔跑，不聽從糾察隊勸告者。 

七、目無尊長，不聽從學校師長(包含導護老師與愛心志工)之教誨者。 

八、故意損壞公物或攀折校園花木、踐踏草皮等情節輕微者。 

九、不遵守交通規則，情節輕微者。 

十、欺騙師長、同學或朋友，情節輕微者。 

 

拾壹、有下列行為者，應予責令道歉或書面自省寫反省紀錄單： 

一、與同學有言語或肢體之衝突，而導致對方身心受傷者。 



二、以髒話辱罵同學或他人者。 

三、在校內行偷竊行為，主動承認者。 

四、經常說謊欺騙師長或同學者。 

五、故意破壞公物，情節嚴重者，並請家長賠償。 

 

拾貳、有下列行為者，先送學務處，再送輔導室輔導，並通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家

長： 

一、攜帶或觀看不正當之書刊、圖片或影帶者。 

二、對他人有性騷擾或性侵害行為者。 

三、行為不檢，有玷校譽，情節重大者。 

四、毆打同學情節嚴重者。 

五、抽菸、嚼檳榔，經師長勸告不聽者。 

六、違反校規屢勸不聽者。 

七、放學後未告知父母而離家，而致警政人員通報學校處理者。 

 

拾參、兒童攜帶或使用下列物品，教師及學務處應立即處置，並視其情節經獎懲委員會開

會決定後，移請相關單位處理： 

    一、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兒童身心健康之物品。 

二、毒藥、毒品及麻醉藥品。 

三、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他危險物品。 

四、其他違禁品。 

 

拾肆、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管懲委員會組織要點 

  109年 09月 0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9月 4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教育部「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二）臺中市大

肚區大肚國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規定訂定之。 

      (一)教育部 113年 2月 5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A號函。(二)教育部「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三)教育局 113年 2月 7日中市教學字第

1130011554號函。(四)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五)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一）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權益及個別差異，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二）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及尊重關懷之待人處事態

度。 

（三）運用民主法治作為，培養學生重法治守紀律之精神。 

三、審議範圍： 

（一）審議本校學生特殊優良表現之獎勵案件。 

（二）審議本校學生違犯校規情節重大者之懲處案件。 

四、組織：置委員七人，由下列人員兼任之：（附件一） 

（一）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兼召集人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任。 

（二）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兼秘書一人，由生教組長兼任。 

（三） 學生獎懲委員會置委員五人，由教師代表、家長代表組成。 

五、會議召開及決議： 

（一）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召開，應由召集人召集舉行會議。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決議，應由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四)獎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六、運作流程 

（一）主任委員召集舉行會議。 

（二）學生獎懲委員會對獎懲案件提出討論及評議，並將決議之獎懲內容，作成決定

書（附件二），並載明事由、理由及獎懲依據。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應秉持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為瞭解事實經過，可通知該生導師

及任課老師列席說明，必要時亦得通知受處分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或家長、監護人或其他關係人列席說明。 

（四）將委員會議決之決定書通知學生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家長或監護

人。 

（五） 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

學生改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

導。 

（六）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決議、表決及會議中其他委員之個別意見，對外應嚴守秘

密，涉及學生隱私或個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保密。 

七、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               校長： 

                      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 



附件一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小學生獎管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組織人員 職稱 職掌 

1 委員兼召集人 學務主任 

召集並主持學生獎管委員會。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協調學生獎管委員會行政支援聯繫。 

2 委員兼秘書 生教組長 

策劃學生獎管委員會計劃及配套措

施。 

學生獎管事件審查與相關資料彙整。 

策劃協調學生獎管委員會開會事宜。 

協調執行學生獎管委員會決議事項。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3 委員 教務主任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4 委員 總務主任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5 委員 年級教師代表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6 委員 年級教師代表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7 委員 家長代表 學生獎管事件處理 

    

 

備註：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規定: 

國民小學應設獎管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委員任期一年，由校長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行政人員代表，其中學務處主任為當然委員。 

二、學校教師代表。 

三、學校家長代表。 

校長得聘學生代表擔任獎管會委員。 

獎管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但學校任一性別教 

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委員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獎管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同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臺中市大肚國民小學學校獎管會處理學生獎管事項申請書 

受理申訴之單位 臺中市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管委員會 

申請人 姓名   
  受獎管 

學生姓名 
 

原管教措施： 

 

 

申請事實或申請理由： 

 

 

 

 

 

 

 

 

其他建議事項：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中市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管會決議書 

申請人  受獎管 

學生姓名 

 決議日期  

與學生關係  

申請內容： 

 

 

 

 

 

 

獎管決議： 

 

 

獎管委員簽名 

 

 

備註：學生本人或學生家長如有不服決議者，可於 20 日內申請申訴委員會申訴。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管會裁決通知書 
日期：  年  月  日 

會議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會議 

地點 
 

獎管會 

召集人 
   

事 由  

學
生
獎
管
委
員
會
議
裁
決
結
果 

 

備  註  

  

校長： 

  



正  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保 

臺中市大肚區大肚國民小學學生獎管會裁決通知函(範例)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小○字第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貴子弟奬管裁決通知書乙份，如附件，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生獎管會會議裁決結果辦理。 

 

 

附註：受獎懲人對獎管結果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通知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正本： 

副本：本校學務處、本校學生獎管委員會 

 

 

 

 

 

 

 

 

 

 

 

 

 

 

 

 

 

 


